
皋政办发〔2009〕83号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“爱心惠老保平安”
优待工作的通知
各镇人民政府，市各委、办、局、行、社、公司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为了贯彻江苏省委《关于加强民生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（苏发〔2008〕14号）文件要求，市老龄办联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公司，本着为老年人办实事，缓解老年人因意外伤害造成的个人和家庭经济压力，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，实现老有所养的目的，采取政府支持、社会组织参与、市场运作的形式，在全市开展“爱心惠老保平安”工程，开办了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业务。
“爱心惠老保平安”工程是人寿保险公司专题为老年人开发的一项意外伤害保险业务，我市作为“中国长寿之乡”、全国老龄工作先进市和爱心城市，实施“爱心惠老保平安”工程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。为此，市政府向全市10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赠送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，经费由市财政承担，市老龄办负责办理相关保险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二○○九年三月二十八日
主题词：老龄　工作　通知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
市法院、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市各人民团体。
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　　　    2009年3月28日印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共印200份
PAGE  
1

